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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农宜牧区与传统中国的体制延续

 

自战国秦汉农牧分界线形成以后，游牧族群与农耕社会的关系历来是传统

中国政治的主轴。吕思勉先生曾对游牧族群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精当的论述：

先汉虽威加四夷，然夷狄入居中国者绝鲜，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

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

居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

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踞东北，与北宋相始终，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

相似，一矣。[1]

吕思勉先生认为东汉魏晋南北朝与唐宋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轨迹具有相

似性：东汉时入居山西的匈奴、羯人拉开十六国序幕；唐代入居山西的沙陀人

建立五代时期的三个王朝。羌乱是东汉一代的治理难题，十六国时期氐、羌立

国，一度有一统之势；吐蕃、吐谷浑、党项的崛起，亦给唐宋带来了重要的影

响。源出东北的拓跋鲜卑建立北朝，与南朝对峙；同出东北的契丹也建立了王

朝，与北宋对峙。[2] 可以说，游牧族群的历史活动占据了半部中国史。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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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讨论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但以往

的讨论多从文化层面切入，归之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正统思想的塑造。李磊的文章则

从制度层面指出，传统体制的容纳性即体制容量，对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有着决定性意义。

传统中国的体制容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是在各个地方、各个族群、多种经

济形态之上的具有统摄性的体制，能够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完成对社会势力的吸纳、

财税的征纳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政治决策的理性、行政执行的效率，设立仪式、礼制以

塑造认同等。因此无论是汉族，还是游牧族群，无论是建立地区性政权，还是建立大一统王朝，

均会沿袭这一体制，仅做因时制宜的增减。政权或王朝会有兴亡，但体制本身却处于发展延

续中，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它还包含与具有邻接性的陆疆地

区及非邻接性的海外地区之关系的处理机制，通过提供交往条件，建立公共秩序，将各方的

彼此依赖转化为共同体意义上的体制性依存。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制度遗产。

传统中国的体制容量与中国历史连续性

李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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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提出内亚史观，便是着眼于阐释中国历史中的游牧族群传统。[3] 李治安

先生更是提出了“两个南北朝”的论述框架，主张将辽金元与两宋的对峙视作

第二个南北朝，并认为南制与北制到明代后期才完成融合。[4] 这些论述在强调

游牧族群特殊性的同时，亦将其历史活动归为中国史范围，主要依据之一即其

所建立的政权大都采用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

关于游牧族群政权采用传统中国体制的缘由，上述吕思勉先生的论述提供

了地理方面的解释线索。游牧族群建立政权主要在山西、西北与东北这三大地

理板块，处于司马迁所绘农牧分界线与长城边塞之间。按《史记·货殖列传》

所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5]。“龙门 - 碣石”一线

是战国秦汉的农牧经济交界线，但非农牧族群的分界线。秦始皇三十二年，蒙

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农牧族群的分界线北移至阴山。此后，

西汉与匈奴围绕着河套地区、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进行了反复争夺，农牧族群分

界线大抵被稳定在长城边塞。随着农耕人群大规模移民“龙门 - 碣石”一线

至长城边塞的地区，该地区由游牧畜牧经济区转变为农牧混合经济区。吕思勉

先生所述游牧族群建政的地区，正位于这片宜农宜牧区。

农业经济、农耕人群在宜农宜牧区所占的比重，以及秦汉王朝在这一地区

长达四百多年的治理实践，决定了占据这一地区的游牧族群政权选择沿袭秦汉

旧制，这是在衡量治理成本与政治收益后得出的优化方案。就山西板块（河东

地区）而言，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建立的汉国是第一个称帝的游牧族群政权。尽

管汉国采用了胡汉分治、胡胡分治的统治方式，但在政治体制上却采纳了官僚

君主制、郡县制、编户齐民制等传统体制，且在法统上以汉朝宗室自居，以“汉”

为国号，在宗庙中祭祀西汉的汉高祖、东汉的光武帝以及蜀汉后主，并尊后主

刘禅为孝怀皇帝。汉国体制为后继者前赵与旁出者后赵所继承，成为十六国的

游牧族群建政的地区主要位于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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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传统。此后，北魏以山西地区为核心统治区，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战争

也围绕着争夺河东的统治权而展开。唐末沙陀势力也崛起于此。与十六国时期

汉国的策略相同，晋王李克用在朱温建梁后仍然尊奉唐昭宗年号。李存勖继立

后，结束了延绵百余年的河北三镇跋扈之局，即皇帝位，沿用大唐国号，攻灭

后梁。从法统来看，后唐否定后梁，接续唐朝，开启后晋、后汉、后周、北宋

的传承脉络，在唐宋之际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建政于山西地区

的游牧政权对于汉宋之间的正统性传承关联极大。

自张骞通西域、汉武帝设河西四郡之后，西北族群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除了农耕人群自东向西迁徙以外，羌人、氐人等宜农宜牧人群自西

向东迁徙。至西晋时，关中人口半数为氐、羌。蒙古高原的游牧族群，如匈奴、

鲜卑，也进入河西地区、河湟谷地、陇西及泾水上游的岭北地区。十六国时期

的西北族群仍采用官僚君主制、郡县制来建构政权，这是由该地区的多族群分

布格局决定的，汉魏晋体制为多族群政治体提供了制度样板。唐朝时，吐蕃虽

崛起于青藏高原，但其发展态势为出河湟、分进河西、关陇，是影响唐朝国策

的重要地缘环境。陈寅恪先生说：“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

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

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

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中唐以后，吐

蕃直接统治河西地区。“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焉。此党

项后裔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始终。”[6]

与西北相比，东北的自然环境更加有利于农业，农业潜力巨大。尽管碣石

至汉长城的距离很近，但这片区域中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

菟、乐浪诸郡，却成为东北族群转进塞内的枢纽。他们在这里熟悉农耕人群与

游牧族群选择中原传统体制，前提是体制须兼容本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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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在政治组织上完成向官僚君主制及郡县制的转化。西晋瓦解后，占

据这片区域的宇文氏、段氏、慕容氏均以郡县制为基本统治架构。更为重要的

是，汉长城以北更广大的区域，即今日中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北地区，受到

农耕文明的影响，也渐次演化为渔猎、游牧、农耕的混合经济形态。较之于其

他地区，崛起于塞外东北地区的政权大多有王朝化的历程。吕思勉先生将辽、

金、元、清的兴起视作中国文明的发展壮大。他说：

黠戛斯虽灭回纥，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东略之力，至斯而顿，而东方之

辽、金、元、清继起焉。辽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渐染中国之文明，金、元、

清则中国之文明，先东北行而启发句丽，更折西北行以启发渤海，然后下启金

源，伏流再发为满洲，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7]

源起东北的政权之所以能建立王朝体制，与其混合经济形态有关。尤其是

农业化，不仅成为东北政权向王朝转化的重要经济基础，而且随着东北王朝入

主中原，为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提供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农耕区。

 

传统中国体制与游牧族群传统的兼容

 

游牧世界的政治逻辑与中原王朝的体制模板并非不相兼容。当游牧族群

在宜农宜牧区建立政权时，中原王朝的体制为其最优选择。尽管山西、西北、

东北族群的发展历程有所区别，但在体制选择上却大体如一。尤其是东北族

群，获得了优于其他区域的农业地利，当其社会内部农业地区的权重增加到

一定程度时，政权将向王朝转化，几乎是必由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游牧族

群选择中原传统体制并非无条件，前提是体制须兼容本族传统。可以说，传

统体制的容纳性即体制容量，是影响游牧族群是否选择中原传统体制的关键

性因素。

自战国秦汉以来，中原地区所形成的体制具有以下内容：协调中央与地方

关系的机制（郡县制、分封制、羁縻制），国家吸纳社会精英的机制（世袭制、

选举制），政治决策机制（内朝制、御前会议制），行政机构组织机制（三公

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监察机制（台谏制），政治仪式（礼制），财税征纳

与社会治理机制（赋役制、编户齐民制），军事动员机制（兵役制、募兵制），

立法及司法体制（律令制）等。这一体制虽以农业社会为成长背景，但致力于

解决的问题却是各种社会组织所共同面对的。故而游牧族群的诸多社会传统仍

然能够借助这一体制得以存续。下面依据游牧族群建政的几种类型，分述中原

体制与其政治传统的兼容方式。

一、官僚君主制与游牧族群传统的兼容情况。匈奴是游牧族群最为重要的

法统源头，但在十六国时期，匈奴建政不再采用本族政治架构，转而实行官僚

君主制。匈奴汉国在游牧族群政权中是最早称皇帝的。尽管如此，匈奴旧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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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统仍在新体制中得以留存。如匈奴最高政治名号单于，汉国君主称帝后

并未废除这一名号，而将之转授予太子或皇子。这样既保留了匈奴的政治传统，

但又将其置于官僚君主制中，成为皇帝之下的一个官僚等级。再如匈奴的“四

角”“六角”王制，汉国代之以封爵制，将匈奴诸王转化郡县王。在不损害其

政治声望的同时，将分封制下握有实权的匈奴贵族改造为中央集权制度下领取

封邑租税的寄生贵族。匈奴的部落制也被汉国改为编户制。汉国设置司隶、内

史管辖匈奴民户。各内史在名义上隶属于郡县王，但在实际上听命于朝廷。通

过司隶、内史，汉国朝廷统一征发兵役，完成对匈奴兵制的改革。[8] 从汉国的

政治实践可知，匈奴的政治传统并未断绝，它以与官僚君主制融合的方式发挥

着组织协调作用。

二、门阀体制与宗王出镇制的兼容情况。西北地区的羌、氐、巴为宜农宜

牧族群。王莽以来羌人移居塞内，东汉时期羌、氐移居关中、益州。鄂西重庆

的巴人在汉末北上汉中，曹操迁之略阳，与氐人杂处，合称巴氐。魏、晋王朝

进一步强制迁徙羌、氐入关中。可以说，汉晋之间的羌、氐、巴经历了漫长的

迁徙过程，其部族组织时常被打散重构。十六国时期分别建立前秦与后秦的枋

头集团与滠头集团，虽然领导者一为氐人苻氏，一为羌人姚氏，但其集团成员

却均是氐、羌、汉等多族群身份，[9] 形成了从下而上在盟主家族成员中推选领

袖的政治传统。前秦、后秦建立后，采用魏晋门阀体制与宗王出镇制度，正是

与其政治传统相互配合。在门阀体制下，苻氏、姚氏以第一家族的身份凌驾于

其他家族之上，家族成员以出镇的方式分享统治权。异姓家族子弟则以出任幕

府掾属、参预军镇决策的方式分享地方军政权力。苻氏、姚氏家族成员的平等

性借门阀体制与宗王出镇制得以保留，枋头集团、滠头集团中苻氏、姚氏与异

姓家族的等级差别也经由这一体制而得以延续。

三、州郡政区及方国体制的兼容情况。河西、陇西的族群构成较之关中更

为复杂。淝水之战后，这一地区出现了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都苑川），氐

人吕光建立的后凉（都姑臧），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都廉川），卢水胡匈

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都张掖），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都敦煌）。这些政权

建立时，所使用的大都是地方名号。如吕光先称凉州牧、酒泉公，再称三河王，

最后才即天王位。乞伏国仁先称领秦河二州牧，后被苻登署为苑川王、金城王、

河南王、梁王，最后自称秦王。苑川、金城先后为乞伏氏王廷所在地，河南指

黄河以南的陇右之地。河西鲜卑秃发氏先接受吕光广武县侯、广武郡公之封，

之后又先后自称西平王、武威王、河西王、凉王。西平、武威为郡名，河西为

地域名，凉为州名。沮渠蒙逊建立政权后，自称凉州牧、张掖公，此后后秦拜

之为沙州牧、西海公，再自称河西王。这些政权的共同点是以郡、州地方官府

为最初的统治架构，再发展为地域性的方国。可见地域意识而非族群意识，是

河西、陇西地区政权建构的主要政治资源，这是由该地区多族群杂居的情况所

决定的。地域意识其实是当地各个族群意识的共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沿用

地方官府及方国体制，仍是顺应当地的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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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曲制、吏兵配属制的兼容情况。永嘉之乱后，不少汉人流落至慕容

鲜卑统治区，慕容氏以设置侨郡的方式安置流民。投靠慕容氏的汉人士族是以

宗族、宾客、乡党为流民组织，在游牧族群眼中就如同一个部落。形式上虽为

郡县，实质上是被视作编排汉人的诸部。也正是基于属人原则，慕容氏将其部

落传统与魏晋部曲制、吏兵配属制兼容到一起。部曲指魏晋时期门阀士族、豪

强地主的依附人口，他们平时耕作，战时充当私兵。魏晋王朝模仿社会层面的

部曲制，在州郡编户齐民制之外，另设吏户与兵户，以之作为朝廷及官府的私

属。无论是部曲制，还是吏兵配属制的属民形式，皆与慕容氏的部落传统相通。

前燕建立后，将之融合为营户制度，部落制下的游牧族群被赋予军籍，隶属于

军营，从事生产与战斗。部分州郡民户被划为军营荫户，为军营提供租赋。[10]

前者源自部落制，后者源自部曲制、吏兵配属制。营户制度成为前燕的重要军

政制度，不仅能够将先期进入华北的乌桓、丁零、匈奴、羯、鲜卑诸族纳入其

中，而且由于这一制度与门阀统治精神相通，因而得到河北士族的支持。双方

的合作是前燕、后燕、南燕的统治基础。

五、赋役制、编户齐民制的兼容情况。淝水之战后，拓跋氏建立的北魏

迅速崛起。北魏统一华北的过程，也是摧毁原有社会组织，按编户齐民制的

精神重塑政权基础的过程。北魏对所征服的游牧族群采取离散其部落的政策，

或强制迁徙，编制为军户；或迁于平城周围，计口授田，征收赋役。孝文帝

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颁行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旨在重建乡

官系统，目标在于取代宗主都护制，将门阀、豪强的荫户重新纳入国家户籍

管理之下，以之作为均田制、租调制的施行前提。均田制、租调制以一夫一

妇为单位分配土地、规定赋役，这些制度一方面根基于商鞅变法以来中原王

朝的制度传统，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村社分配土地色彩，是拓跋氏社会公社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北方游牧族群主动兼容中原王朝体制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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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体现。[11] 可以说，北魏以均田制为国制根本，正是将其部族传统融入

中原传统体制的结果。

尽管游牧族群与农耕人群有着不同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与政治传统，但

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实践表明，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中原王朝制度可以容纳多族

群、广地域，游牧族群的传统也能为这一体制所容纳。辽朝建立以后，北方游

牧族群的政治传统出现了很大的断裂，蒙古高原上自匈奴、鲜卑、柔然、突厥、

回鹘以来的政治传统，虽然参与了辽朝国制的建构，但仅为其政治资源之一。

相较而言，中原王朝体制发挥了远超前代的作用。辽、金、元、清借以发展为

王朝体制，并在中国的王朝谱系中取得了正统的位置。可以说，传统中国的体

制容量对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有着决定性意义。

 

对邻接性及非邻接性地区的体制容纳

 

传统体制还包含与具有邻接性的陆疆地区及非邻接性的海外地区之关系的

处理机制。最新的研究观点认为：“古代中国具有贯穿内、外的普遍政治秩序，

即在承认地方差序格局的基础上，以集体主义为导向建构共同的政治体、经济

体，并通过礼仪等文化层面的举措强化共同的身份意识。这一政治秩序的适用

空间在理论上具有无限性，不拒绝治外政权及族群的参与。地方对共同体的体

制性依赖源于中国国家体制提供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治内与治外的交

主动采用中原王朝体制，是辽、金、元、清等北族王朝跻身中国正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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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条件与公共秩序，并降低了交际成本。”[12] 传统体制对邻接性及非邻接性

地区关系问题的处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通过提供交往条件，建立公共秩

序，将各方的彼此依赖转化为共同体意义上的体制性依存。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诸国使者朝贡汉朝，常

常是随汉朝使者同来，[13] 且沿途受到汉朝机构的照顾。[14] 朝鲜半岛及日本列

岛的遣使朝贡由边郡负责，位于朝鲜半岛上的乐浪、带方郡，既代表朝廷接受

各族的朝谒，也负有将求诣天子的朝献使者送至京都的职责。[15] 接待并护佑

使者的制度为商贾所利用，以降低其商贸成本。汉成帝时杜钦分析西域罽宾遣

使的情况，说：“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16] 罽宾使

者实为商贾，他们之所以乐意向汉朝朝贡，实是因为汉朝的“遣使送客”制度

为其承担了交通运输成本并保证其人货安全。

尽管为治内与治外的交流提供交往条件给王朝财政带来负担，却也为不

同区域、不同经济形态的族群搭建了交流平台，建立了公共秩序，这对于缺

乏铁器、布帛、粮食、手工业品生产能力的游牧族群尤其重要。北方游牧社

会需要从农耕区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在交往不畅的情况下，游

牧族群会以劫掠农业地区的方式获得物资，或者以占领宜农宜牧区来强迫中

原王朝岁贡、开榷场。为多边交往提供条件，建立起协商机制，其实是成本

最小的办法，而且无论对于哪一方，都是最有利的选择。正因如此，魏晋以

后的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沿袭了汉朝的处理方式。在这一体制下，边塞诸镇在

大部分时间里所承担的是通关往来的管理工作。由此一来，传统国家体制以

农业地区为基本面，依托牧业地区对农业地区的经济依赖与社会依赖，建立

起涵盖农牧关系的治理体系。

唐宋以后，中国与海外的联系日趋密切，如何将这种缺乏地理邻接性

的关系纳入既存体制成为新的治理问题。明朝前期的思路是通过官方的航

海活动，将海外的非邻接地区与王朝连接在一起。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

（1405 ～ 1433），郑和率领水军七下西洋，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得以与明

朝建立官方联系。[17] 明朝舰队相当于流动的长城边镇，对于非邻接地区而言，

明朝舰队的到来，类似于边境的季节性出现。舰队到达时，非邻接地区便与

明朝进行领土连接。非邻接地区通过明朝舰队的“朝贡”“互市”，性质上

与邻接地区经由明朝边镇的“朝贡”“互市”类同。[18] 与陆地的情况一样，

朝贡的海外诸国国王及使者，由明朝负责护送至京师。郑和舰队正承担着这

样的任务。

通过航海活动，明朝将非邻接地区变为邻接地区，将原本处理邻接地区

的体制用于这些非邻接地区。这是在既有体制之下，通过交通方式的变革来

改变地理条件，充分利用体制容量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明朝的体制贡献不

在于制度变革，而在于在实践领域中创造性运用体制，由此最大限度地降低

制度成本，维持了体制的稳定性。这一方略的成功建立在传统中国体制容量

的基础上，但需要付出较高的交通成本，这成为官方大规模航海活动最为人

明朝舰队相

当于流动的长城边

镇，对于非邻接地

区而言，明朝舰队

的到来，类似于边

境的季节性出现。

舰队到达时，非邻

接地区便与明朝进

行领土连接。



66

诟病之处。明朝中叶以后放弃成建制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意味着治理架构的

大幅调整。不仅非邻接地区的治理被放弃，郑和下西洋所构建的海域治理权

也被放弃，边境线大幅退缩至近海。与此同时，西欧殖民者却沿着郑和下西

洋的航线，逆向从西洋往东洋扩张，接收了明朝的治理遗产。处理与他们的

关系，则成为近现代中国的治理难题。

结论

 

关于传统中国的国家体制，现代学术话语常以民族国家或帝国理论为思维

框架，力图对其法权边界进行清晰化的描述。在这一论域中，游牧族群所建政

权常与汉族所建政权被区隔开来。如果置于历史的实态来看，游牧族群所建政

权分为两类，一类以宜农宜牧区为核心统治区，另一类则以牧业地区为主要统

治区。前者与汉族所建政权的体制基本相同，实为同一类型。后者虽有自身的

政治逻辑，但也在传统中国的体制中拥有自己的位置。

宜农宜牧区主要指“龙门—碣石”一线至长城边塞之间的地区，它分为

山西和西北、东北三个板块。由于农业经济、农耕人群在这片区域仍占据相

当比重，秦汉王朝在此也形成了长期的治理传统，因而以宜农宜牧区为核心

区的游牧族群常常会以传统中国的体制来建构政权。之所以如此，除了统治

成本方面的因素外，体制功能是决定性因素。传统体制是在各个地方、各个

族群、多种经济形态之上的具有统摄性的体制，能够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

完成对社会势力的吸纳、财税的征纳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政治决策的理

性、行政执行的效率，设立仪式、礼制以塑造认同等。正因如此，无论是汉族，

还是游牧族群，无论是建立地区性政权，还是建立大一统王朝，均会沿袭这

一体制，仅做因时制宜的增减。作为制度载体的政权或王朝会有兴亡，但体

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官方航海活动，事实上构建出一套有效的海域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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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身却处于发展延续中。

建政于牧区的游牧族群，从农耕区获得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为其刚性需求。

传统中国体制直面这一需求，为相互交往提供条件、建立公共秩序，依托彼此

间的经济及社会依赖，建立起涵盖农牧关系的治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传统

中国的农牧关系问题其实是具有邻接性地区之间的体制融合问题。唐宋以后海

上通道畅通，如何处理与海外这类非邻接地区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体制难题。

明朝的贡献在于通过官方的航海活动，让舰队充当流动的边境线，由此改变海

外地区的非邻接性质，将其视作邻接地区纳入既有体制之中。这一治理思路并

不是制度变革或新设制度，而是在传统体制内，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如“边

镇的流动”），来挖掘体制存量。

明朝晚期时西方殖民者东来引发的海疆危机，并非缘于传统体制的失效。

恰恰相反，它是明朝放弃体制化治理的结果。明朝结束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

致使边境线内缩至近海。充当边镇的明朝舰队不再出现后，非邻接地区便难以

维系与明朝的体制性关系。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将全球殖民体系扩张至中国

东南沿海。无论明朝是以严守官方贸易的方式来管控海疆，还是通过以夷制夷

的策略进行防卫，都只是策略层面的自卫，而缺乏整体性的体制构想，因而并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可以说，鸦片战争前两百年，中国便陷入对西欧殖民者的

反侵略斗争之中，但不能据此否定传统体制的有效性。传统中国的体制生命力，

仍然是今天值得重视的制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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